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醴陵市环境保护局

关于做好历史遗留废渣调查工作的通知

局属各部门：

为进一步掌握我市历史遗留废渣基本情况，加强历史遗留废渣的污染防治和管理工作，根据省环保厅《关于开展历史遗留废渣调查的通知》（湘环函〔2014〕292号）和株洲市环境保护局《关于做好历史遗留废渣调查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调查范围主要包括：无责任主体或责任主体不明确的采矿、选矿、冶炼废渣以及其他生产活动遗留的采矿废石、选矿尾砂、冶炼废渣等；沉积于河道、湖库的废渣。

二、各环保中心所负责做好各自辖区内历史遗留废渣调查工作，必须到现场实地调查，并填写“历史遗留废渣现场调查表”，具体要求见附件1。

三、环保项目管理中心负责填报各环保中心所上报的“历史遗留废渣现场调查表”中第10、11项内容。

四、环境监测站负责按采样技术规范进行现场采样。采样技术规范详见附件2。

五、污染控制股负责将各部门上报的材料汇总，如实上报。

六、各部门如实调查上报，对各自上报材料负责，并在每份表格上签字，于6月27日之前将调查表格及废渣样品交到污染控制股，由污染控制股统一交株洲市环境保护局。

附件1：历史遗留废渣现场调查表

附件2：废渣采样规范与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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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
历史遗留废渣现场调查表

	1.历史遗留废渣名称
	　

	2.所属行政区域（地市，县，乡镇）
	　

	3.所处经度.纬度
	　

	4.占地面积（m2)
	　

	5.堆存量（t)
	　

	6.主要污染因子
	　

	7.主要污染因子含量（%) 
	　

	8.主要污染因子浸出毒性
	　

	9.所处位置环境敏感性描述

(100 字以上）
	　

　

	10.目前处置状态（治理中，规划治理，未治理）
	　

	11 .进入规划情况
	　

	12.其它问题（历史成因.信访记录等，200 字左右）
	　

	13.现场照片（ 3-5 ）张
	　


环保中心所：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

环境项目管理中心：（签字）

填表说明：

    1、经纬度采用度分秒表示（度：分：秒），如490 30' 12"。方形、圆形或椭圆形污染源测定其中心点经纬度；长带状污染源测定其两端点经纬度，中间根据其几何形状分段，每段测定中点经纬度；

2、主要污染因子及含量和浸出毒性三栏如缺乏数据可空白，由湖南省环科院经样品分析后填写；

3、进入治理规划情况是指是否进入《湖南省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“十二五”规划》、《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》、《湖南省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示范工作方案（ 2012-2015 年）、《湘江保护与治理第一个“三年行动计划”》及地方相关规划或计划情况；

    4、一个废渣堆对应填写一张表格，同污染源照片保存在一个文件夹内，文件夹以废渣堆命名。
附件2: 

废渣采样规范与要求

一、采样点布设

对于堆存的废渣或尾矿库，可按对角线型、棋盘型等点分布确定采样点位置；对于河道边带状分布淤积的尾砂，根据河道几何形状进行分段，每段沿着中轴线均匀布点。每个污染源根据其面积大小布设3-5个采样点。

二、样品的采集

每个采样点按三个不同深度在一根垂线上分别采集重量相等的3 个样品，然后将其混合均匀，作为该采样点的样品。对于堆存的废渣，可用铁铲刨出一个剖面进行不同深度的采样；对于细粒尾砂可用采样钻钻孔取样，也可刨出剖面采样。单个采样点样品采集的重量为1公斤。

三、样品的标识

采集的样品盛装入带封口的样品袋，随即贴上标签。标签内容包括：(1）历史遗留污染源名称；(2）采样点位置；(3) 采样日期；(4）采样人及联系电话。

四、样品的保存

采集的样品应由专人妥善保存。保存期间应断绝样品与水、酸、碱等的接触，同时放置通风干燥处防止受潮或受灰尘等污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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